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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
如
其
來
的
府
城
大
火

雍
正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九
日
，
換
算
成
陽
曆

時
序
已
是
七
月
天
。
在
臺
灣
，
這
個
時
節
正
是

酷
夏
時
分
。
白
日
高
溫
如
炙
、
溽
暑
難
當
，
夜

裡
應
是
相
對
涼
爽
的
時
分
，
經
過
一
天
的
忙
碌

後
正
可
舒
暢
入
眠
。
然
而
，
當
日
亥
時
︵
晚
上

九
點
至
十
一
點
︶
的
臺
灣
府
城
西
定
坊
水
仙
宮

前
一
場
突
如
其
來
的
暗
夜
惡
火
，
卻
讓
官
民
們

夜
不
安
眠
。

起
火
點
位
於
一
間
由
名
為
﹁
陳
寶
﹂
的
人

現
今
在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臺
北
院
區
正
館
一○

三
陳
列
室
﹁
院
藏
清
代
歷
史
文
書
珍
品
﹂
展
，
及
嘉
義
南
部
院
區

S
三○
二
嘉
義
文
史
廳
當
中
，
分
別
展
出
了
多
件
由
各
﹁
巡
視
臺
灣
監
察
御
史
﹂
恭
陳
的
奏
摺
。
︵
圖
一
︶
為
何

清
廷
要
專
設
此
職
，
他
們
的
到
來
對
臺
地
官
場
起
了
什
麼
樣
的
漣
漪
，
御
史
筆
下
的
臺
灣
又
是
什
麼
景
況
，
以
下

就
先
從
雍
正
十
一
年
︵
一
七
三
三
︶
府
城
的
一
場
大
火
來
談
起
。

巡
臺
御
史
筆
下
的
一
場
府
城
火
災
與

微
妙
的
臺
灣
官
場
氛
圍

蔡
承
豪

士
所
經
營
之
蠟
燭
店
內
，
想
當
然
爾
，
蠟
燭
店

內
往
往
並
非
只
販
售
蠟
燭
，
可
能
還
包
括
一
些

相
關
的
照
明
與
祭
祀
用
品
，
可
燃
物
品
甚
多
。

故
當
火
勢
一
發
，
自
是
不
可
收
拾
，
往
周
圍
的

房
屋
延
燒
。
但
因
某
些
因
素
，
使
得
救
援
行
動
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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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立
即
奏
效
，
無
法
於
短
時
間
之
內
控
制
火
勢
。

一
來
當
晚
東
南
風
盛
行
，
助
長
大
火
的
蔓
延
；

二
來
當
時
的
臺
灣
府
城
人
口
稠
密
、
屋
舍
櫛
比 圖1　 北部院區正館103陳列室「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」展內的各式巡臺御史文獻　作者攝

圖2　 雍正11年5月24日　奏報臺灣縣西定坊水仙宮地方失火摺　故宮007064　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鱗
次
，
巷
道
又
狹
小
，
致
使
人
力
難
以
施
行
於

救
火
之
上
。
風
急
火
猛
，
火
勢
延
燒
了
三
百
餘

間
的
房
屋
，
府
城
西
門
一
帶
可
謂
災
情
慘
重
。

這
場
火
光
沖
天
的
災
難
，
自
驚
動
了
當
時

府
城
內
的
各
級
文
武
官
員
，
如
臺
灣
鎮
總
兵
蘇
明

良
︵
一
六
八
二

∼

一
七
四
二
︶
、
福
建
分
巡
臺

灣
道
張
嗣
昌
、
臺
灣
知
府
王
士
任
︵
一
六
八
六

∼

一
七
四
四
︶
，
以
及
當
時
奉
派
至
臺
灣
的
兩
位

巡
臺
御
史
覺
羅
栢
修
、
林
天
木
︵
一
六
八
四

∼

一
七
三
五
︶
等
官
員
，
皆
在
第
一
時
間
親
抵
火

災
現
場
協
力
撲
救
。
當
發
現
火
勢
無
法
控
制
係

因
易
燃
的
屋
舍
彼
此
緊
密
相
連
所
致
，
在
場
官

員
馬
上
命
令
來
救
火
的
兵
壯
們
迅
速
拆
毀
十
數

間
房
屋
以
圖
截
斷
火
路
、
壓
制
祝
融
之
勢
。
但

這
場
大
火
仍
延
燒
至
隔
天
丑
時
︵
清
晨
一
點
至

三
點
間
︶
方
歇
，
持
續
了
近
三
個
時
辰
。
大
火

中
無
人
傷
亡
，
可
說
是
不
幸
中
之
大
幸
，
事
後

官
員
並
對
受
難
戶
加
以
賑
災
撫
恤
，
同
時
也
告

誡
居
民
需
小
心
防
範
火
燭
，
以
免
再
度
釀
成
人

禍
。
︵
圖
二
︶

舟
車
輻
輳
的
府
城
水
仙
宮

為
何
一
場
起
始
於
蠟
燭
店
的
火
災
，
會
演

屈
原
等
，
即
﹁
一
帝
二
王
兩
大
夫
﹂
。
因
﹁
水

仙
﹂
通
同
於
﹁
水
神
﹂
，
前
述
被
以
水
仙
祭
祀

的
神
祇
，
其
傳
說
故
事
或
歷
史
事
蹟
自
與
﹁
水
﹂

相
關
，
如
大
禹
治
水
、
屈
原
自
沉
於
水
等
。
臺

灣
各
地
的
水
仙
宮
大
致
上
皆
以
大
禹
為
主
祀
神
，

而
配
祀
神
則
各
廟
不
一
，
除
上
述
的
二
王
兩
大

夫
外
，
配
祀
神
還
有
王
勃
、
李
白
、
魯
班
、
后

羿
等
，
並
各
有
職
司
。

而
臺
灣
之
所
以
會
有
水
仙
信
仰
，
主
要
因

隨
著
被
納
入
大
清
版
圖
後
，
海
峽
兩
岸
的
商
貿

日
趨
頻
繁
，
舟
楫
往
來
不
輟
。
但
黑
水
溝
海
象

難
測
，
主
要
出
身
自
福
建
泉
漳
二
地
、
來
臺
經

商
的
商
旅
，
為
了
祈
求
船
隻
得
以
安
穩
順
航
，

故
對
於
能
化
解
海
上
危
難
的
神
明
自
是
誠
心
崇

祀
，
並
不
惜
投
下
重
資
於
各
重
要
港
口
建
設
水

仙
宮
。
現
今
臺
灣
尚
存
的
水
仙
宮
僅
十
四
座
，

主
要
集
中
在
南
臺
灣
，
略
可
反
應
臺
灣
早
期
發

展
以
南
部
為
中
心
的
情
況
。
︵
註
一
︶

府
城
的
水
仙
宮
即
是
康
熙
五
十
七
年

︵
一
七
一
八
︶
合
聚
眾
力
所
重
新
興
建
，
以
祈

求
靈
佑
商
賈
。
臺
灣
府
知
府
王
珍
並
於
落
成
後
，

捐
獻
了
﹁
著
靈
鰲
柱
﹂
匾
。
此
次
重
建
歷
程
，

可
見
諸
康
熙
五
十
九
年
︵
一
七
二○

︶
陳
文
達

修
纂
之
︽
臺
灣
縣
志
︾
中
：
﹁
水
仙
宮
，
開
闢
後
，

鄉
人
同
建
；
卑
隘
淺
狹
。
康
熙
五
十
七
年
，
歛
金

改
建
。
雕
花
縷
木
，
華
麗
甲
於
諸
廟
。
﹂
對
於

廟
成
後
的
壯
麗
景
況
，
頗
為
讚
嘆
。
另
於
康
熙

六
十
一
年
︵
一
七
二
二
︶
來
臺
擔
任
首
任
巡
臺

御
史
的
黃
叔
璥
︵
一
六
八
二

∼

一
七
五
八
︶
，

其
宦
遊
臺
灣
後
所
撰
之
︽
臺
海
使
槎
錄
︾
中
，

也
提
及
水
仙
宮
內
﹁
並
祀
禹
王
、
伍
員
、
屈
原
、

項
羽
，
兼
列
奡
，
謂
其
能
盪
舟
也
︵
一
作
魯
般
︶
。

廟
中
亭
脊
，
雕
鏤
人
物
、
花
草
，
備
極
精
巧
，

皆
潮
州
工
匠
為
之
﹂
，
可
見
在
潮
州
工
匠
的
巧

手
下
，
其
美
輪
美
奐
之
壯
麗
氣
象
。
至
乾
隆
年

間
，
水
仙
宮
之
瑰
麗
仍
令
人
印
象
深
刻
，
如
乾

隆
六
年
︵
一
七
四
一
︶
︽
重
修
福
建
臺
灣
府
志
︾

中
亦
仍
稱
：
﹁
水
仙
宮
：
在
西
定
坊
巷
口
。
開

闢
後
，
商
旅
同
建
；
壯
麗
異
常
。
﹂
︵
圖
三
︶

廟
宇
既
是
重
要
的
社
會
中
心
，
廟
宇
前
往

往
也
是
商
舖
的
聚
集
地
。
︵
圖
四
、
五
︶
而
水

仙
宮
前
又
為
府
城
﹁
五
條
港
﹂
、
即
府
城
的
五

條
商
用
港
道
之
一
，
二
十
世
紀
初
的
報
導
回
顧

即
稱
：
﹁
清
時
臺
南
西
關
外
五
條
港
，
即
水
仙

宮
前
港
、
佛
頭
港
、
老
古
石
港
、
南
河
港
、
蕃

薯
港
是
也
。
曩
者
三
郊
生
理
，
散
處
其
間
，
貨

物
之
出
入
，
皆
藉
此
五
條
港
以
運
輸
。
﹂
其
熱

鬧
熙
攘
之
景
冠
於
府
城
，
水
仙
宮
前
當
是
屋
舍

變
成
延
燒
三
百
多
間
房
屋
的
大
型
災
害
？
要
回

答
這
個
問
題
，
必
須
先
了
解
起
火
點
的
鄰
近
地

區—

即
府
城
西
定
坊
水
仙
宮
前
，
在
雍
正
年
間

的
大
致
狀
況
。

府
城
水
仙
宮
，
今
日
仍
座
落
於
臺
南
市
中

西
區
海
安
路
旁
，
係
創
立
於
康
熙
年
間
，
為
臺

灣
本
島
最
早
設
立
的
水
仙
宮
，
奉
祀
海
上
之
守

護
神
﹁
水
仙
尊
王
﹂
，
包
含
傳
說
中
夏
朝
開
國

之
君
大
禹
，
並
配
祀
寒
奡
、
項
羽
、
伍
子
胥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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櫛
比
鱗
次
、
人
潮
攘
往
熙
來
，
不
難
想
見
各
種

民
生
物
品
皆
可
在
這
重
要
港
口
購
買
，
包
括
引

起
此
次
大
火
的
肇
始
物
品
、
常
民
生
活
所
需
的

蠟
燭
，
甚
至
有
專
門
經
營
蠟
燭
買
賣
的
店
鋪
設

立
於
此
。
︵
圖
六
︶

蠟
燭
雖
是
日
常
用
品
，
但
清
代
臺
灣
的
蠟

燭
初
始
多
半
是
島
外
輸
入
，
可
能
到
清
代
晚
期

才
比
較
有
規
模
的
買
入
牛
油
於
臺
地
自
製
，
如

成
書
於
日
治
時
代
初
期
的
︽
安
平
縣
雜
記
︾
便

指
出
：
﹁
油
燭
店
司
阜
：
煮
牛
油
，
外
蓋
以
蚋
，

成
大
小
燭
，
亦
有
不
用
牛
油
、
用
火
油
和
蚋
而

成
者
。
名
曰
菜
燭
。
﹂
但
蠟
燭
較
為
昂
貴
，
老

百
姓
若
有
照
明
方
面
的
需
求
，
一
般
優
先
使
用

的
是
較
為
便
宜
的
油
燈
。
但
當
逢
年
過
節
、
祭

祀
神
明
祖
先
時
，
仍
需
於
供
桌
點
上
蠟
燭
。
如

︽
臺
灣
縣
志
︾
中
提
到
當
時
過
年
的
禮
俗
為
：

﹁
元
日
起
，
沐
罷
，
備
香
燭
，
祀
祖
先
，
拜
尊

長
，
出
造
親
友
之
家
，
迭
為
賓
主
。
是
之
謂
﹃
賀

歲
之
禮
﹄
。
﹂
此
外
，
若
遇
婚
喪
喜
慶
，
蠟
燭

也
是
相
關
典
禮
儀
式
的
必
備
物
品
。
論
及
婚
嫁

時
，
香
燭
可
為
男
方
的
聘
禮
。
而
在
喪
禮
上
，

蠟
燭
也
是
家
禮
奠
祭
的
必
備
物
品
，
有
所
謂
﹁
家

禮
奠
用
香
燭
酒
果
﹂
。
甚
至
出
航
時
船
上
也
會圖6　 清　雍正朝　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　雍正年間府城地區

景況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儲
備
香
燭
，
以
供
祭
祀
祈
求
航
行
順
遂
，
至
於

官
方
的
各
種
祭
典
需
求
自
不
待
言
。
因
此
販
售

蠟
燭
有
一
定
的
市
場
，
並
搭
配
一
些
祭
祀
及
照

明
設
備
，
形
成
了
專
業
的
店
鋪
。

御
前
的
三
份
奏
摺

臺
灣
府
城
既
出
了
這
等
大
事
，
地
方
官
員

自
然
不
敢
輕
忽
隱
瞞
，
紛
紛
上
奏
雍
正
皇
帝
，

在
奏
摺
中
各
自
表
述
災
害
經
過
與
自
己
的
意
見
。

送
抵
雍
正
皇
帝
面
前
、
有
關
於
這
次
火
災
的
奏

書
便
至
少
有
三
件
，
包
括
兩
位
巡
臺
御
史
覺
羅

栢
修
、
林
天
木
的
聯
名
上
奏
，
福
建
總
督
郝
玉

麟
︵
？

∼

一
七
四
五
︶
與
福
建
臺
灣
鎮
總
兵
蘇

明
良
也
各
自
奏
報
朝
廷
。

依
奏
摺
的
時
間
順
序
來
看
，
首
先
繕
摺
的

是
覺
羅
栢
修
、
林
天
木
兩
人
，
於
事
發
的
五
天

後
，
也
就
是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時
，
聯
名
上
奏
這

件
他
們
親
臨
現
場
的
災
事
給
雍
正
皇
帝
知
悉
。

其
中
一
件
︿
奏
報
臺
灣
縣
西
定
坊
水
仙
宮
地
方

失
火
摺
﹀
，
行
文
伊
始
，
即
對
這
場
火
災
進
行

極
詳
細
的
描
述
：

 

茲
於
本
年
伍
月
拾
玖
日
夜
亥
時
，
臺
灣
府
臺

灣
縣
西
定
坊
水
仙
宮
地
方
有
燭
舖
陳
寶
店
中

失
火
，
當
經
臣
等
同
鎮
臣
蘇
明
良
、
臺
灣
道

圖3　清　乾隆朝　臺灣地圖　位於府城西濱的水仙宮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4　整修前的臺南水仙宮景況　引自維基百科

圖5　現今水仙宮前仍是熱鬧的市場，充斥著各式攤販與熙來攘往的人潮。　曾婉琳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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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嗣
昌
、
知
府
王
士
任
星
速
親
往
，
率
領
該

縣
員
弁
，
督
令
兵
壯
，
脅
力
救
護
，
火
勢
飆

發
，
延
燒
店
房
叁
百
餘
間
，
隨
飭
兵
壯
用
力

拆
燬
房
屋
拾
壹
間
，
截
斷
火
路
，
燒
至
丑
刻

方
得
救
息
，
並
無
傷
人
。

對
於
起
火
原
因
、
哪
些
官
員
實
際
前
往
營
救
、

最
後
如
何
撲
滅
火
勢
等
整
個
火
災
的
處
理
過
程
，

皆
一
一
細
述
，
並
讓
人
有
身
歷
其
境
之
感
，
是

各
奏
摺
中
最
詳
盡
者
。

而
對
於
為
何
火
勢
會
延
燒
許
久
、
無
法
迅

速
加
以
撲
滅
，
兩
位
巡
臺
御
史
也
在
奏
摺
中
點

出
原
因
：
﹁
今
臺
灣
縣
知
縣
路
以
周
臨
期
取
用
，

雖
備
有
舊
桶
，
其
於
緊
要
救
火
水
銃
等
項
器
具

全
不
置
備
，
憑
何
救
護
。
殊
屬
怠
忽
。
臣
等
身

在
地
方
，
目
覩
情
形
，
不
敢
壅
於
上
聞
，
合
宜

繕
摺
奏
請
，
敕
部
議
處
，
以
示
儆
戒
。
﹂
暗
指

地
方
官
未
充
分
準
備
救
火
器
具
，
以
致
無
法
於

短
時
間
內
控
制
火
勢
，
因
而
奏
請
懲
處
，
以
示

儆
戒
。
此
外
，
二
員
也
建
議
雍
正
皇
帝
應
嚴
查

各
府
、
州
、
縣
等
地
方
是
否
有
確
實
置
辦
救
火

器
具
，
以
防
不
時
之
需
。
簡
而
言
之
，
巡
臺
御

史
之
所
以
上
奏
這
件
災
事
，
除
稟
報
地
方
大
事

民
情
、
查
明
失
職
官
員
外
，
也
向
天
子
提
出
需

置
辦
救
火
用
具
的
建
議
。
因
其
所
陳
與
雍
正
皇

帝
先
前
頒
布
之
諭
旨
意
義
相
近
，
因
此
頗
得
讚

郝
玉
麟
在
奏
摺
中
，
先
報
告
北
路
原
住
民
起
事

處
理
情
形
，
後
再
提
到
這
場
府
城
的
火
災
：

 

再
，
據
總
兵
蘇
明
良
並
臺
灣
道
、
府
稟
稱
：

五
月
十
九
日
夜
水
仙
宮
前
舖
民
陳
寶
蠟
燭
店

內
失
火
，
文
武
各
員
齊
往
協
力
撲
救
。
緣
東

南
風
盛
發
，
人
稠
地
狹
，
風
急
火
猛
，
人
力

難
施
，
延
燒
三
百
餘
間
。
所
燒
房
屋
現
在
陸

續
蓋
造
，
除
被
火
民
人
行
司
量
加
賑
恤
，
並

飭
該
地
方
文
武
不
時
誡
諭
居
民
，
加
謹
小
心

防
範
外
，
合
併
奏
聞
，
伏
乞
皇
上
睿
鑒
。

相
比
於
巡
臺
御
史
覺
羅
栢
修
、
林
天
木
的
奏
摺
，

郝
玉
麟
係
站
在
其
統
管
閩
省
的
角
度
，
對
臺
灣

各
地
情
勢
粹
選
彙
整
上
陳
，
而
非
特
別
側
重
。

︵
圖
七
︶

第
三
件
奏
摺
具
陳
於
雍
正
十
一
年
七
月

十
五
日
，
此
時
距
離
火
災
事
發
已
將
近
兩
個
月
，

這
件
奏
摺
由
一
同
與
兩
位
巡
臺
御
史
前
往
現
場

救
火
的
總
兵
蘇
明
良
所
繕
寫
。
同
郝
玉
麟
一
樣
，

摺
子
的
內
容
也
不
單
只
有
府
城
失
火
一
事
，
還

包
含
米
價
、
氣
候
情
形
等
，
是
地
方
品
級
較
高

的
官
員
例
行
與
皇
帝
報
告
地
方
事
務
的
奏
摺
。

蘇
明
良
對
於
這
場
火
災
的
描
述
如
下
：

 

伍
月
拾
玖
日
夜
子
時
，
不
意
府
治
西
定
坊
陳

寶
蠟
燭
店
內
失
火
，
臣
聞
報
登
即
帶
領
弁
兵

前
往
救
護
。
緣
東
南
風
乘
發
，
火
勢
猛
烈
，

兼
之
彼
地
人
煙
輳
集
，
行
店
比
連
，
難
以
撲

減
，
臣
即
令
弁
兵
拆
卸
房
屋
，
截
斷
火
路
，

至
丑
時
方
息
。
計
焚
燒
行
店
併
拆
卸
房
屋
，

總
共
叁
百
壹
拾
貳
間
，
幸
是
夜
月
色
光
輝
，

並
無
損
失
人
口
。
︵
註
二
︶

綜
觀
內
容
來
看
，
蘇
明
良
與
兩
位
巡
臺
御
史
的

奏
摺
看
似
相
差
無
幾
，
但
從
其
所
稱
﹁
臣
聞
報

登
即
帶
領
弁
兵
前
往
救
護
︙
︙
令
弁
兵
拆
卸
房

屋
，
截
斷
火
路
﹂
，
卻
透
露
出
當
日
在
現
場
的

實
際
指
揮
者
，
就
是
握
有
兵
權
的
蘇
明
良
；
也

唯
有
他
，
方
能
行
使
指
揮
權
快
速
的
調
動
軍
隊
，

協
助
救
災
，
與
御
史
的
奏
摺
出
現
了
若
干
對
比
。

巡
臺
御
史
與
微
妙
的
臺
灣
官
場
平
衡

直
抵
御
前
的
三
份
奏
摺
及
繕
寫
奏
摺
的
各

層
級
官
員
們
，
其
中
最
值
得
關
注
的
莫
過
於
全

稱
為
﹁
巡
視
臺
灣
監
察
御
史
﹂
的
巡
臺
御
史
。

因
此
官
職
並
非
是
常
設
職
，
且
官
階
不
高
。
清

代
監
察
御
史
之
品
秩
，
受
其
拔
擢
前
之
官
品
影

響
，
如
由
翰
林
部
曹
小
京
官
補
用
御
史
之
職
，
有

五
至
七
品
之
分
，
至
乾
隆
十
八
年
︵
一
七
五
三
︶

七
月
，
御
史
俱
改
為
從
五
品
，
給
事
中
為
正
五

品
。
因
此
在
一
堆
大
員
面
前
，
巡
臺
御
史
的
品

秩
著
實
不
高
，
在
地
方
上
約
等
同
於
正
七
品
之

知
縣
或
正
五
品
之
同
知
而
已
。
然
這
個
職
務
，

卻
有
著
直
接
密
摺
封
進
御
前
的
權
力
。

許
，
特
別
硃
批
：
﹁
此
奏
甚
屬
可
嘉
。
近
日
已

有
嚴
諭
，
可
謂
不
約
而
同
。
﹂

在
兩
位
御
史
上
奏
之
後
一
個
月
，
福
建
總

督
郝
玉
麟
也
在
其
上
奏
的
摺
子
中
提
到
了
這
場

大
火
。
郝
玉
麟
的
奏
摺
寫
於
雍
正
十
一
年
六
月

二
十
七
日
，
距
火
災
發
生
已
一
個
多
月
，
他
之

所
以
知
道
這
件
災
事
，
並
非
親
臨
現
場
，
而
是

藉
由
臺
灣
各
級
文
武
官
員
的
層
層
上
報
中
得
知
。 圖7　雍正10年6月28日　奏報臺灣北路原民近日情形　故宮020550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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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臺御史筆下的一場府城火災與微妙的臺灣官場氛圍

展場巡禮

︵
一
七
二
六
︶
派
駐
的
汪
繼
燝
為
舉
人
出
身
外
，

其
他
皆
為
進
士
出
身
；
相
對
之
下
，
滿
籍
御
史

僅
有
雍
正
六
年
︵
一
七
二
八
︶
派
駐
的
赫
碩
色

有
舉
人
功
名
。
至
於
各
御
史
的
籍
貫
，
六
位
滿

籍
御
史
皆
出
身
自
正
紅
旗
、
鑲
紅
旗
、
鑲
藍
旗

等
三
旗
，
另
外
九
位
漢
籍
御
史
中
有
三
位
出
身

自
山
東
省
，
其
他
則
出
身
自
順
天
、
河
南
、
浙

江
、
雲
南
、
廣
東
等
省
份
。
︵
註
三
︶

而
巡
臺
御
史
在
臺
灣
的
主
要
職
責
，
為
檢

閱
營
伍
、
學
政
及
巡
察
民
生
，
因
此
其
影
響
力

之
發
揮
，
主
要
在
整
飭
吏
治
與
軍
事
、
倡
設
儒

學
以
建
構
禮
教
世
界
、
關
注
民
生
需
求
等
面
向
。

品
秩
雖
低
，
但
其
到
任
卻
在
臺
地
官
場
產
生
了

一
股
微
妙
的
政
治
氛
圍
。
御
史
之
品
秩
雖
未
能

高
於
臺
灣
鎮
總
兵
︵
正
二
品
︶
、
臺
灣
道
︵
正

四
品
︶
與
臺
灣
知
府
︵
清
初
為
正
四
品
，
乾
隆

十
八
年
改
為
從
四
品
︶
，
但
依
據
監
察
御
史
所

享
有
之
檢
閱
行
政
事
務
、
彈
劾
官
吏
、
考
覈
官

吏
等
之
權
責
，
及
加
以
在
臺
灣
海
外
要
區
，
原

民
雜
處
，
習
尚
悍
戾
的
特
殊
環
境
條
件
下
，
御

史
來
臺
﹁
大
事
則
照
言
官
之
例
，
條
奏
入
告
；

小
事
則
與
督
、
撫
二
臣
，
會
商
辦
理
﹂
。
巡
臺

御
史
的
言
論
是
除
了
臺
灣
鎮
總
兵
之
外
，
少
數

可
直
接
上
奏
皇
帝
、
直
達
天
聽
者
，
使
得
地
方

官
員
與
御
史
間
維
持
著
一
種
微
妙
的
關
係
，
甚

巡
臺
御
史
制
度
，
確
立
於
康
熙
六
十
年

︵
一
七
二
一
︶
，
至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︵
一
七
八
七
︶

便
廢
止
，
歷
經
六
十
餘
年
，
期
間
共
有
四
十
七

位
御
史
奉
派
來
臺
巡
視
。
清
廷
在
臺
灣
設
置
巡

臺
御
史
，
主
因
來
自
於
康
熙
六
十
年
的
朱
一
貴

事
件
。
臺
灣
雖
被
劃
歸
為
福
建
省
轄
下
之
一
府
，

但
畢
竟
一
海
之
隔
，
缺
乏
強
而
有
力
的
制
約
與

監
督
機
制
，
加
以
官
員
素
質
不
佳
，
終
釀
成
朱

一
貴
事
件
。
事
件
結
束
後
，
清
聖
祖
為
監
察
臺

灣
吏
治
、
稽
核
地
方
行
政
，
諭
令
設
置
巡
臺
御

史
，
並
賦
予
其
直
接
上
奏
的
權
力
。
二
讓
朝
廷

與
臺
灣
地
方
間
增
加
傳
遞
聯
繫
管
道
，
突
破
少

數
官
員
壟
斷
臺
灣
資
訊
的
困
境
。

巡
臺
御
史
其
任
命
最
初
於
每
年
四
月
，
由

都
察
院
從
各
部
科
道
官
員
︵
給
事
中
︶
遴
選
、

開
列
名
單
由
皇
帝
圈
選
，
或
由
天
子
另
擢
擇
幹

才
出
任
。
御
史
包
含
滿
、
漢
籍
各
一
名
，
其
中

漢
籍
御
史
以
﹁
進
士
﹂
出
身
為
絕
大
部
份
。
從

制
度
設
立
至
府
城
火
災
的
雍
正
十
一
年
為
止
的

十
二
年
間
，
巡
臺
御
史
共
十
五
位
，
其
中
滿
籍

六
位
、
漢
籍
九
位
。
漢
籍
御
史
中
除
雍
正
四
年

註
釋

1.  

陳
惠
齡
，
︿
南
臺
灣
水
仙
宮
探
究
﹀
，
︽
宗
教
與
文
化

學
報
︾
第
三
期
，
二○

○

四
，
頁
二○

五―

二
二
六
。

2.  

中
國
第
一
歷
史
檔
案
館
、
海
峽
兩
岸
出
版
交
流
中
心
，

︽
明
清
宮
藏
臺
灣
檔
案
匯
編
︾
第
十
一
冊
，
北
京
：
九
州

出
版
社
，
二
〇
〇
九
，
頁
一
五
八―

一
六
一
。

3.  

尹
全
海
，
︽
清
代
渡
海
巡
臺
制
度
研
究
︾
，
北
京
：
九
州

出
版
社
，
二
〇
〇
七
，
頁
二
五
六―

二
五
七
。

4.  

林
淑
慧
，︿
觀
看
海
外
邊
陲
：
巡
臺
御
史
的
論
述
策
略
﹀
，

︽
淡
江
中
文
學
報
︾
第
二
八
期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六
月
，
頁

二
六
一―

二
九
六
。

參
考
書
目

1.  

李
泰
翰
，
︿
清
代
臺
灣
水
仙
尊
王
信
仰
之
探
討
﹀
，

︽
民
俗
曲
藝
︾
第
一
四
三
期
，
二○

○

四
年
三
月
，
頁

二
七
一―

三○

三
。

2.  

湯
熙
勇
，︿
清
代
巡
臺
御
史
的
養
廉
銀
及
其
相
關
問
題
﹀
，

︽
人
文
及
社
會
科
學
集
刊
︾
第
三
卷
第
一
期
，
一
九
九○

年
十
一
月
，
頁
五
三―

七
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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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對
其
頗
為
忌
憚
。

因
此
曾
有
福
建
巡
撫
憂
心
地
指
稱
：
﹁
其

他
事
務
，
率
多
觀
望
御
史
意
指
，
其
兩
御
史
亦
漸

有
專
制
一
方
之
意
，
屬
員
極
意
承
應
，
則
雖
有

弊
端
，
亦
不
置
意
﹂
。
認
為
臺
灣
的
地
方
官
員
，

因
多
觀
望
御
史
心
意
，
遂
使
部
分
地
方
弊
端
上

下
相
蒙
、
無
法
揭
露
。
如
同
前
述
的
祝
融
之
禍
，

究
竟
哪
些
官
員
曾
投
入
救
災
，
而
御
史
又
在
事

件
中
負
起
哪
些
重
責
，
皆
可
由
御
史
親
自
上
奏

稟
報
。
如
此
微
妙
氛
圍
及
御
史
的
種
種
作
為
，

曾
讓
乾
隆
皇
帝
於
乾
隆
十
二
年
︵
一
七
四
七
︶

諭
令
要
全
面
檢
討
派
出
巡
察
御
史
之
制
是
否
妥

當
，
並
種
下
於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︵
一
七
八
七
︶

正
式
廢
止
御
史
巡
臺
之
遠
因
。

思
索
三
百
年
前
的
臺
灣
面
貌

從
各
巡
臺
御
史
上
奏
皇
帝
的
奏
摺
中
，
除

可
知
悉
巡
臺
御
史
涉
入
臺
灣
地
方
事
務
的
情
形
，

使
得
臺
地
各
級
官
員
紛
紛
觀
望
。

但
許
多
巡
臺
御
史
除
撰
寫
上
奏
皇
帝
的
行

政
文
書
外
，
亦
在
巡
視
過
程
中
留
下
許
多
詩
詞
，

如
黃
叔
璥
的
︽
臺
海
使
槎
錄
︾
即
是
一
例
。
︵
圖

八
︶
這
些
巡
臺
御
史
的
私
人
詩
文
創
作
，
蘊
含

有
關
文
教
與
臺
灣
風
土
民
情
的
紀
錄
，
其
中
包

含
許
多
原
住
民
的
相
關
史
料
，
亦
是
一
扇
我
們

得
以
窺
看
當
時
臺
灣
人
民
生
活
、
不
同
面
向
的

窗
口
。
︵
註
四
︶

當
清
廷
將
臺
灣
納
入
帝
國
版
圖
後
，
諸
多

官
員
文
士
陸
續
渡
海
而
來
，
當
離
開
熟
悉
的
環

境
而
赴
異
地
之
際
，
形
成
了
一
種
﹁
非
常
﹂
的

暫
時
生
活
樣
態
，
藉
由
與
新
的
空
間
、
人
員
之

互
動
，
各
式
所
見
所
聞
自
然
甚
感
新
奇
，
讓
許

多
巡
臺
御
史
懷
著
獵
奇
心
態
來
觀
察
臺
灣
習
俗
、

原
住
民
活
動
︵
圖
九
、
十
︶
，
及
官
場
生
態
，

並
進
而
上
陳
天
子
閱
覽
。
御
史
的
官
方
文
書
及

自
身
的
文
集
傳
達
了
帝
國
統
治
臺
灣
的
策
略
，

並
成
為
清
廷
建
構
及
想
像
臺
灣
圖
像
的
參
考
。

而
諸
多
臺
灣
的
庶
民
市
井
樣
態
，
在
沒
有
攝
影

機
也
沒
有
照
相
機
的
年
代
，
透
過
他
們
將
之
錄

於
筆
下
，
讓
我
們
得
以
反
覆
咀
嚼
，
遙
想
數
百

年
前
臺
灣
更
多
的
面
貌
。
雍
正
十
一
年
的
這
一

場
府
城
大
火
，
正
為
臺
灣
歷
史
上
的
官
場
政
治

及
生
活
實
態
，
各
留
下
了
些
許
鴻
泥
雪
爪
。
︵
圖

十
一
︶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圖
書
文
獻
處

圖10　清　謝遂　職貢圖　卷2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　　　臺灣原住民的風俗及活動，亦常是巡臺御史報導的重點族群。


